
《北京市怀柔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（修订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规范我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资金申报、审核、拨付、监管等全流程工作，细化《北京市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北京市怀柔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>》（怀市监发〔2026〕7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各项条款标准落地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，区市场监管局修订起草了《办法实施细则》（修订稿）。现将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、依据及过程
[bookmark: OLE_LINK1]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知识产权首善之区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京政发〔2017〕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全力推动科学城及全区知识产权布局、培育、保护工作，鼓励怀柔区内高价值发明创造，提高金融机构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积极性，促进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，提升社会保护意识，提高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率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《北京市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北京市怀柔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怀市监发〔2022〕25号）进行修订。
根据《办法》第二条第二款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区知识产权局）管理本级知识产权保护发展资金，负责资金申请的受理、审核、组织评审、资金拨付，制定相关实施细则。”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2、 主要内容
实施细则主要对《办法》中某些原则进行解释，对申请支持、鼓励应当提交的材料细化，同时，对《办法》中对执行程序、受理与审核、申请人的权利与义务等作出具体规定。
（一）主要修改内容
1.明确并规范细则修订的文件依据。
2.新增对知识产权担保费用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代偿补偿等金融支持所需提交的材料明细。
3.明确申请支持、鼓励的适用对象所需满足的条件：适用对象需符合《办法》第二章的规定。
（二）主要内容
1.明确执行单位、适用对象、主体资格文件。
2.明确申请支持、鼓励所需提交的材料：对应《办法》的具体条款，细化每个条款所需提交的材料类别，清晰明了。
3.明确实施运营、转化运用项目审核及确认的程序：项目初审、专家评审、立项决策。
4.明确异议程序、申请人的权利和义务、虚假申报的法律后果。
5.明确细则实施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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